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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北方国际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0065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码：2016-011 

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

老挝 500KV Pakading–Mahaxai 输变电线路项目 

重大合同公告 

 

 

 

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、 合同的生效条件： 

（1）合同经双方代表签署； 

（2）合同经双方政府有权部门批准； 

（3）项目贷款协议签署并生效； 

（4）公司收到占合同金额15%的第一笔预付款。  

2．合同的履行期限：合同履行期限为自项目开工之日起 36 个月。 

3．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： 

根据合同规定，本合同的生效执行取决于能否满足生效条件。合同生效及执

行存在不确定性。 

4．目前合同已经老挝政府能矿部及财政部批准，无需中国有权部门批准， 

项目贷款协议尚未签署，公司尚未收到占合同金额 15%的第一笔预付款，合同尚

未生效，合同能否生效具有不确定性。本合同签约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影响。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．基本情况： 

合同当事人名称：老挝电力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Sisavath THIRAVONG 

注册资本：735,975,532,006 基普（约合 7360 万美元） 

主营业务：老挝境内电站建设、运营、维护、输变电、售电、电力进出口等。 

注册地：老挝万象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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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老挝电力公司发生的购销关系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名称 

年份 

合计 

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

采购金额 0.00 0.00 0.00 0.00 

销售金额 0.00 86,114,664.73 164,440,826.81 250,555,491.54 

3．履约能力分析： 

老挝电力公司是集电站建设、电站运营管理、输变电、售电一体的老挝大型

国有企业。老挝财政部作为老挝电力公司的控股人，为老挝的能源战略发展做出

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。综合以往项目经验，老挝电力公司在履约上无不良记录。

此项目作为老挝电力 2020 年规划中的重点项目，备受业主及老挝政府重视。通

过此项目的尽快完工投运，将作为老挝 500 千伏主干网络脊梁部分，架设起南部

产能区和中北部能量消耗区之间的桥梁。同时此项目也将间接联通中部向泰国出

口电能的出口点，将全面盘活老挝电网，使跨区域大规模调度成为可能，为老挝

2017 年后大规模创汇提供便利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. 2016 年 1 月 27 日，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方国际”、

“公司）在老挝首都万象市与老挝电力公司公司签署了《老挝 500KV 

Pakading–Mahaxai 输变电线路项目合同协议书》，合同范围包括从帕卡丁变电站

至马哈赛变电站 500KV 双回输电线路建设、马哈赛变电站的扩建和升级以及

Nabong 变电站的扩建。公司将承担上述工程范围内的勘察、设计、建设、采购、

运输、安装、测试和调试工作。合同总金额为 342,935,547.32 美元。 

2. 合同主要条款 

（1）合同标的 

合同范围包括从帕卡丁变电站至马哈赛变电站 500KV 双回输电线路建设、

马哈赛变电站的扩建和升级以及 Nabong 变电站的扩建。公司将承担上述工程范

围内的勘察、设计、建设、采购、运输、安装、测试和调试工作。 

（2）合同价格和支付方式 

合同总金额为 342,935,547.32 美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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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预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 30%，分两笔支付，第一笔预付款占合同金额 15%，

由业主以自有资金支付，第二笔预付款占合同金额 15%，本项目贷款协议签署后，

由融资银行支付。预付款在进度款累计支付到合同总价 25%后，开始在以后的进

度款中同比例回扣。 

②进度款：公司每月月末后提交期中报表和证明文件，列明到期应得工程款

项，业主代表自收到报表及证明文件后 14 天内向业主出具期中支付证书，列明

认为应付给公司的款项，同时抄送给公司，业主自收到承包商期中报表及证明文

件后的 42 天内应就期中支付证书进行确认，并支付期中款项；自收到最终报表

后 56 天内应就最终支付证书进行确认并支付最终款项。 

（3）合同签署时间 

合同签署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7 日。 

（4）合同履行期限 

合同履行期限为自项目开工之日起 36 个月。 

（5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

①承包商将执行 500KV Pakading–Mahaxai 输变电线路项目的工程工作，包

括勘察、设计、建设、采购、运输、安装、测试和调试。 

 ②业主主要负责支付款项，安排有关税收豁免，负责 UXO（未爆炸物）清

理，环评、社会影响调研，环境和社会管理行动计划的实施，进场道路、征地、

移民及补偿，业主的项目管理。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．合同尚未生效，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。如果合

同能够生效并执行，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。   

2.合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：该项目为公司在传统优势市场的新开

拓项目，公司注重市场多元化建设，公司电力业务市场开拓涉及亚洲、非洲等多

个国家多个市场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老挝电力公司形成依赖及依

赖关系。如果合同生效执行，将对公司电力业务在老挝市场开拓工作产生积极的

影响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．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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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备查文件目录：合同协议书中文版本、英文版本。 

 

 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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